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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控股股东承诺：自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之日起三年内，将在

欧亚集团每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履行有关程序，提出公司分红议案，以

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后的总股本为基数，每 10 股现

金分红不低于 3.00 元（含税），并保证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

赞成票。

（三）代为支付承诺

公司控股股东同意：对未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之送股部分明

确表示意见或已表示反对意见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非流通股，或所持

非流通股存在抵押、冻结情况无法支付对价的，将代为支付对价；对

未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之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部分明确表示意

见或已表示反对意见的非流通股东，以书面形式明确要求取得定向转

增的股份，将代为支付对价。被代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持

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，应先征得控股股东书面同意，并由公

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。

公司相关股东严格遵守并执行了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出的各

项承诺。

三、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

（一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：

1、股改实施后至今，公司没有发生分配、公积金转增导致的股

本结构变化。

2、股改实施后至今，公司没有发生发行新股（增发、配股、非

公开发行）、可转债转股、回购股份等导致的股本结构变化。

（二）股改实施后至今，各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化情况：

1、2009 年 10 月 27 日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有限售条件

的流通股 44,454,534 股上市流通，详见 2009 年 10 月 22 日登载在《上

海 证 券 报 》、《 中 国 证 券 报 》 及 上 海 证 劵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: ∥






